Name 名字，姓名 差不多任何民族、任何信仰都十分重視姓名，因為姓名與採用該名字的人，是完全不可分的，無論那是人，是神或鬼魔。古時人認為認識一名字，即等於可以控制和指揮此人、鬼或神，故耶和華介紹自己給以色列時，是把名字介紹給他們。古代驅鬼的法語，其中一項即本於更高者的名字，命令鬼魔報上名來（K. Preisendanz, Papyri Graecae Magicae, vols. I～III, 1928～42）。
舊約
希伯來文之「姓名」是s%e{m，在舊約出現不下770次，可見舊約非常重視姓名，而且常指出姓名的意義，就如夏娃（創三20）、該隱（創四1）、巴別（創十一9）、以撒（創二十一3～\cs66）、雅各（創二十九31及下）。把名字賜與對方，表示有能力控制他，就如亞當為百獸命名所代表的（創二19及下）。再者，神按名呼召以色列人，是表明神對以色列人有主權（賽四十三1，六十三19）。
舊約最重要的名字，當然就是耶和華了，此名字是耶和華親自向以色列人啟示出來的（創十七1；出三14，六2）。神把自己的名字賜給人，從某一程度來說，就是一種自獻給人的舉動，因為人可以按名呼求耶和華，耶和華就臨近他，並按應許成就︰「凡記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裡賜福給你」（出二十24）。祭司、利未人以及君王，都是本於耶和華的名字來給人祝福（民六27；申十8；撒下六18）。耶和華一切與人的交往，無論是過去（出三6、13、15）、現在（出二十7），或將來的（結二十五17，三十四30），均與祂的名字有關。正因為祂的名字是代表祂自己，任何人都不可妄稱祂的名字（出二十7），因為祂的名字是一個恩賜，而人沒有權利擺佈或濫用恩賜。
以色列人是蒙托認識耶和華的名字，這是外邦人不認識的（詩七十九6）；因此以色列人有責任叫別人尊之為聖，無論在崇拜、獻祭、禱告、唱詩、祝福、咒詛，甚至聖戰，以色列人都要奉耶和華之名而行，這是為什麼以色列人若拜偶象，呼求別神之名，就是污辱耶和華之名（利十八21）。「到了最後，耶和華的名字要向全世界顯明，拜偶像之事亦要除去，那時萬膝就只向祂的名字下拜（亞十四9；賽四十五23）」（von Rad, Old Testament Theology, vol. I, p. 185）。祂的名字帶著末世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*的榮耀與勝利。
兩約間
斐羅（Philo{\LinkToBook:TopicID=926,Name=Philo}）*深受斯多亞派哲學的影響，論到出三14（七十士譯本）時說，神是萬有之基，一切存在的都屬乎祂。但這不是言語能表達的，因此人不能知道神真正的名字；神對摩西說︰「我是萬有之所屬，沒有一個名字絕對符合我的本性」（Vit. Mos. 1. 75），人只能用相對的名字稱呼神︰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」（Abr. 51）。因此斐羅的看法，與舊約是完全不同的，他認為舊約的神是無個人名字的，theos（神）及kyrios（主）均不是神的名字，它們只代表神的能力。不過斐羅認為，就算是這些相對的名字，人也應當尊崇，永遠不能濫用或褻瀆（Spec. Leg. 4.40; 2.8; Decal. 93f.）。
到了約瑟夫時代，人不再懼怕說出耶和華的名字，這時耶和華的代號反而少用了，就如約瑟弗就從沒用過kyrios（主，舊約用來代表耶和華）一詞。對約瑟夫來說，神的名字也不是寓居於聖殿之內（Ant. 8. 4. 3）；以色列的聖殿是「帶著神的名」（epo{nymon），就如異教廟宇是帶著他們神祇之名，兩者是一樣的道理。
在神的名字上，昆蘭社團的作品完全跟隨舊約的做法，尤以《戰卷》（War Scroll）為然（參IQM 2:6; 3:4, 13ff.; 4:1～13; 5:1ff.; 11:2等），詩歌亦如此（IQH 1:30; 2:30; 3:23; 9:38; 11:6, 25; 12:3）。約瑟夫告訴我們，愛色尼派信徒要以發誓來確保不洩漏天使的名字。
神的名字在次經和偽經引起不少聯想，以諾書滿載天使的名字；以斯拉二書亦給神起了七個名字，稱祂為慈悲、恩典、忍耐、慷慨、憐憫、尊貴、饒恕（2 Esd. 7:132～139）。此外，以諾書說神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誓言，萬物皆因此而被造（Eth. Enoch 69:13～21）。
拉比對名字亦十分重視，因為只有當人能道出他師承的名字，才能執行教導之責（Aboth 6:6）。此時的拉比，對耶和華的名字仍儘量避諱，免得干犯第三誡（出二十7）。但在聖殿中，大祭司仍會在贖罪日用耶和華的名字來祝福，其他時候則只用s%e{m（名字）來代替，這是為什麼耶和華的希伯來名字YHWH停止了使用，後來甚至連它的正確發音也無人認識了。其中一個結果是，耶和華的名字變得神祕異常，竟然有人認為它具有法術力量，特別以社會低下階層的人為然。這時耶和華的名字除了上述四個字母以外，也有些是十三、四十三，甚至是七十二個字母的（全是母音！）。
新約
可以預見的是，新約承接舊約的傳統，同樣重視姓名對神、人、鬼的意義，但表達的中心思想就不大相同。
啟示錄作者表達的思想最為大膽及具建設性，他說在新耶路撒冷城牆的十二根基，刻有十二使徒的名字，與新城城門上刻著的十二支派名字互相呼應（啟二十一14、12）；結合起來，它們宣告舊的和新的以色列人，至終要在神的救贖（新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）上聯為一體，不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。
基督認識祂的羊，且是按著他們的名字呼召他們出來跟隨祂（約十3）。耶穌又把新的名字賜給祂的門徒，表示祂與門徒有一種特別親密的關係，而門徒亦要伏在耶穌特別的主權下（太十2及下；可三16及下；路六14及下）。
邪靈和敵基督（Anti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38,Name=Antichrist}）*都有名字，而牠們的名字與牠們的性情也是相符的（可五9）；就如啟十三1說的獸，就有褻瀆的名字，這正是牠的本性與工作。此外，大淫婦（啟十七1）一名的含義則是「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」（啟十七5），她與生男嬰的婦人剛好成一強烈的對比（啟十二1～6）。
說到神的名字，新約也是與舊約完全吻合，只不過昔日神直接向人啟示，現在則藉著耶穌基督以父與子的親密關係啟示出來，而且是以耶穌的救贖工作為核心（約十七12、26）。再者，新約論到神向人啟示祂的名字，這不僅是一宗資訊的傳遞，因為這個啟示要求有回應︰神藉耶穌向門徒啟示祂的名，門徒則要榮耀祂的名（約十二28）；神要因自己的名保守門徒，門徒便要合而為一（約十七11及下）；同樣地，聖父愛聖子的愛，也要反映在門徒彼此的關係上（約十七26）。這一切皆因耶穌基督成了神聖名字最圓滿及具體的啟示（比較太十一27，二十八18與約三35，五20，十三3，七29，十15，十七25）。
新約這個發展具有很深刻的神學意義。耶穌成了神聖名最具體的啟示，因為耶穌就是天父的兒子（可十一19及下；約十24及下），故能完全代表父神完成啟示與救贖的工作。有一天祂再來的時候，祂是「奉主名來」（太二十三39），那時信徒今天受洗時所用的聖三一（三一頌，Dox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83,Name=Doxology}*）名字就得到完全的體現（太二十八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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